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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 宣 佈 開 會 

二、 主 席 致 詞 

三、 報 告 事 項 

四、 承 認 事 項 

五、 討 論 事 項 

六、 臨 時 動 議 

七、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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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 

時 間︰一○九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 點︰竹南科學園區(苗栗縣竹南鎮科北五路 2 號)  

一、主席致詞 

二、報告事項 

1. 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2. 一○八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3. 一○八年度員工酬勞分派情形。 

4. 一○八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 

5. 本公司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情形。 

三、承認事項 

1. 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 一○八年度盈餘分派案。 

四、討論事項 

1.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2. 解除本公司董事之競業限制案。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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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報請公鑒。 

說  明：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 二 案 

案  由：一○八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報請公鑒。 

說  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 三 案 

案  由：一○八年度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請公鑒。 

說  明：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

為員工酬勞。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配發一○八年度員工酬勞新台幣175,699,888

元，全數採現金發放。 

 

第 四 案 

案  由：一○八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請公鑒。 

說  明：(一)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一○八年度盈餘分派案由董事會決議以發放現金方

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本次盈餘分派係分派一○八年度

可供分配盈餘，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651,634,665元分派現金股利，每股配發新台

幣1.5元。 

(二)本公司配息業經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另訂定配息基準日及股利發放日。 

(三)嗣後本公司已發行且流通在外股數若有所變動時，董事會授權董事長依已決議之

普通股分派盈餘總額，按配息基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每股配息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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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案 

案  由：本公司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情形，報請公鑒。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241條及本公司章程規定，由董事會決議將超過面額發行股票所得溢

額之資本公積新台幣217,211,555元，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按資

本公積發放現金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股數，每股配發新台幣0.5元。本

次發放現金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

由小數點後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發放總額。 

(二)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業經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另訂定發放基準日及現金發放

日。 

(三)嗣後本公司已發行且流通在外股數若有所變動時，董事會授權董事長依已決議之

發放總額，按發放基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每股配發金額。 

 

承認事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八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 

(二)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三)敬請承認。 

決  議： 

 

第 二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八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承認。 

說  明：(一)一○八年度盈餘分派表業經董事會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請參閱附件

四。 

(二)敬請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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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敬請討論公決。 

說  明：(一)配合公司營運需求，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上開擬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三)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 

 

 

第 二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董事之競業限制案，敬請討論公決。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二○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董事新增兼任其他營利事業之董事，擬依法提請一○九年股東常會解除該

董事競業之限制，明細如下： 

職稱 姓名 提請解除競業限制項目 

董事 迅捷投資(股)公司 矽統科技(股)公司董事 

董事 杜德成 碩辣椒(股)公司董事 

(三)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                          

臨時動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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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一○八年度全年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487.11億元，較前一年度減少12.5%，

合併營業利益為新台幣12.01億元，合併稅前淨利新台幣17.02億元，合併稅後淨利新台幣11.58
億元，其中歸屬母公司股東之淨利為新台幣11.53億元，年減43%，一○八年每股盈餘為新台

幣2.65元

一○八年度各主要產品之銷售量分析如下(合併)︰  

項目 108 年度 107 年度 增減率

節能產品及其零組件(台/片) 41,753,561 47,620,992 (12.32%) 

影像產品(台) 954,532 1,309,517 (27.11%) 

回顧一○八年，為因應超薄、窄邊框、高解析度及節能顯示器之市場趨勢，本公司繼續

深化各種導光板核心技術、顯示技術、系統整合技術來增強公司的產品競爭力。在射出導光

板方面開發出更新式IML & MML 系列導光板，搭配特殊光學膜片設計可進一步提升效率至

傳統 laser LGP的30%以上，並透過LGP特殊結構設計可應用於17.3＂以下1D、1.5D Local 
dimming的HDR (高動態對比)模組；在熱滾壓導光板方面也持續精進，克服製程困難進一步成

功開發出PC RS-IML，CML以複合微結構設計可等同射出成形PMMA IML導光板的效率，具

有低內應力、無需模具與高產能的優點，厚度可下達0.3T並可用於超窄邊框薄型顯示器，而

展望 Energy Star 8.0在螢幕顯示器的節能需求，也已積極佈局27＂(含)以下高節能厚板導光板

能比現有產品有著10~15%的效率改善。至於HDR的琢磨與研發，也已開始量產1D區域調光功

能與掃描的背光模組，應用於窄邊框化電競筆電與螢幕顯示器，而對於薄型化2D區域調光功

能的需求，本公司利用光學技術持續開發出OD (Optical Density) 3~7mm 512~1152區域調光並

搭配特殊擴散板印刷技術，以具成本與厚度競爭優勢的螢幕顯示器產品；對於 mini LED背光

板方面，也已與諸多客戶共同開發，並搭配公司特別開發的光學對位拼接燈板與擴散板印刷

技術，讓光學、畫面品質與生產穩定度皆獲得改善。

另外，藉由核心的導光板、背光板、特殊膜片技術開發出可切換視角的第五代防窺顯示

技術達到更低消耗功率與更好防窺效果，客戶可依情境動態切換所需視角，免除傳統上當顯

示器需要防窺時另外以人工加上防窺片時造成畫面對比度下降與不便利性，目前已有數個客

戶機種量產中，並且得到今年 Touch Taiwan Gold Panel Awards 2019顯示器元件產品技術獎-
傑出產品獎(材料及零組件類)的肯定；而面對更輕、更薄與防窺更佳的第六代防窺模組的需

求，也已積極開發與佈局並在POC (Prove of Concept)上得到諸多客戶的肯定，並延伸產品類

別到車載與工控的應用，例如開發單 /雙向防窺顯示技術應用於車載CID以及Passenger 
Display，駕駛者可依情境動態切換所需視角降低駕駛者在車輛行進中受到光線干擾的安全問

題，已與多家潛力客戶討論開發中。而因應車用大型/高亮/高對比顯示趨勢，已成功開發一片

式光學透鏡搭配Small package LED，OD僅3mm且具有2D動態調光功能的LCD顯示器，也獲得

客戶的合作開發。在半系統產品部分，本公司藉由Open Cell、導光板、觸控螢幕以及組立全

部內製的一條龍技術及生產整合生意模式，順利接到國際客戶訂單，也根據該優勢將防窺技

術用的Open Cell也整合於廠內裂片、偏貼…等從前製程到液晶模組組裝的一條龍生產流程。

在公眾顯示器產品部份，已開發Outdoor Kiosk觸控顯示器系統，可以在太陽光底下清晰

顯示內容，具備IP65等級的防護，也有設備監測功能，能及時監控運作狀況，將運行狀況傳

送到雲端備份。零售顯示器方案，以貨架用顯示器搭配AI辨識，提供零售業達成精準推播銷

售使用。另外也開發廣告業界使用的內容播放、編排管理與即插即播及雲端管理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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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cm。針對POS產業，提供可交換式LCD AIO POS等，都在系統產品端有不凡的成果。醫

療用顯示器部分，本公司開發出多分割異源大型手術顯示器，將設備影像資訊彙整統一，讓

醫師可以一目瞭然的快速掌握監測病患的各項生理及醫療訊息，同時也量產醫療用體機AIO，

將PC與軟體整合於顯示器上。 

在電競產業使用的特製光學套件，可將2 ~3個顯示器做無縫拼接，可讓電競使用時有環

繞式一體的臨場感受，亦與知名品牌廠合作量產。Smart home 產品也開發出互動型語音魔鏡

時鐘，具有鏡子、語音資訊串流、時鐘等多功能智能家居產品，讓公司核心技術得以延伸應

用推廣到不同領域。本公司將持續在顯示器相關技術上深化核心能力，為客戶提供快速、低

成本、高品質以及多元的各種半系統以及系統產品，為公司創造出更高的價值。 

影像產品方面，不斷追求技術上的精進與突破，掌握關鍵元件技術，持續開發多種應用

領域，以創新技術提供智能解決方案。家用4K高亮雷射超短焦投影機方案 (激光電視)，採用

新雷射光源，提供更高的效率，並且對接智能語音辨識，貼近使用者；同時智能解決方案可

持續拓展新生意，提升未來的成長動能。在主流雷射光源投影機方面，採用雷射光源提升亮

度，體積更小效率更高，目前全線開始陸續出貨，市場快速成長。新款主流4K投影機，採用

超高分辨率鏡頭，以光學方式完整解析畫面，全面顯示所有細節並於一○八年底開始量產。 

在教育市場方面，新一代雷射光源超短焦產品，採用德儀高C/P值DLP，兼具高清解析度

與更廣域色彩覆蓋率，提供更加細膩與豔麗的畫質體驗，同時搭配核心技術智能系統與觸控

以產生差異化，解決教育市場互動學習及未來智能情境需求。目標鎖定高校與培訓等相關應

用，與既有的普教入門機形成更完整的產品線，滿足不同應用需求。Pro-AV產品於一○八年

除繼續完善產品可靠度，升級既有產品外，提供增值顯示方案創造獨特的使用者感受亦是重

點。完成穹頂與自動拼接融合技術建置，透過自動演算法，搭配整合內建或外製的相機頭之

工程投影機提供自動化架設方案，解決系統集成商安裝與調校的痛點。同時為確保公眾3D 顯
示需要完成高效率被動式3D方案，為Pro-AV產品增加更多的應用，獨特的被動3D解決方案獲

得客戶認同，預計一○九年上半年正式導入商品。 

在關鍵元件與模組的核心競爭力佈建上，在一○八年取得了更進一步的成果，並為集團

帶來強大的成長動能。在關鍵螢光色輪開發方面，主要著重在提升雷射投影機關鍵元件螢光

色輪之耐熱性、導熱率與效率。4K actuator創新技術佈建方面，已開發完成小型化DMD用之

actuator，並持續開發更高性能光機應用的actuator，提升整體競爭力。 

而為了持續追求投影機之小型化/安靜化，除提升包含散熱模組、水冷系統及冷卻風扇的

整體散熱效率外，亦進行減震降噪之研究，降低噪音，減少異音；此外，也建置元件及系統

熱流模擬能力，以提升效率及降低成本。研究固態光源的驅動技術，讓光源穩態電流轉換效

能可以提高，降低定電流控制技術所產生的廢熱問題，並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由於關鍵元件及模組的核心技術開發的持續不斷的開發精進，並有效率的應用於高雷射

能量密度與高亮度雷射投影機機種中；這些核心技術的佈建將推升雷射投影機效率，讓中光

電保持1 DLP技術領先地位。而未來重點發展項目：小型化雷射合光光源，純RGB三腔雷射光

源投影機，散斑抑制，廣色域，飽和色彩等。依此等技術為基礎，擴展雷射投影機產品線，

展現新世代節能與環保的投影機。 

另一方面，因應小間距LED產品未來成長趨勢，自一○八年起陸續完成All-in-One LED 顯
示產品開發，推出130吋、163吋及120吋三項產品平台。第一季量產之130吋All-in-One LED顯

示屏因具備高可靠度、快速安裝及獨家Calibre 影像處理核心等優勢，累計至今已榮獲五項國

際大獎，得到專家肯定。 

此外，行動光譜快篩檢測方案以高性價比、體積小與便攜的優勢持續深耕NIR快篩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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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結合非洲夥伴推動已獲WHO認可的藥品快篩方案、與澳洲夥伴合作導入NIR快速檢測

氮含量於精準農業應用、和中國客戶簽署合作協議導入快速品質檢測系統於煉油製程，新延

伸波段光譜儀對牛奶、土壤等檢測應用提供更佳的硬體解決方案，搭配新的建模服務增加獲

利來源外，亦可協助客戶快速評估應用可行性，加速進行二次開發，以利商品化的進程與推

動平台生意模式。 

在無人機的開發方面，整合機隊管理、機器人作業系統(ROS)、自主閉源飛控、並結合人

工智慧等核心技術，成功開發智能安防無人機方案，生意模式由ODM拓展到方案整合與服務

應用，並以Autonomous Drone (+AI )為技術佈局核心，開發AI空中偵測、辨識、動態避障及

VIO 3D SLAM等創新技術；而在矽谷與策略夥伴合作開發的安防無人機硬體平台已量產出

貨，主要應用於北美500大企業的場域安防。此外，日本及馬來西亞的生意也啟動交貨。至於

在國內方面，也通過經濟部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補助計畫，展開智能安防無人機場域驗證(POC)
和服務生意模式探索；智能安防無人機方案也同時獲得台北市電腦公會一○八年智慧城市創

新應用獎。 

此外，以集團的創新影像顯示產品及解決方案為基礎，結合人工智慧、深度學習、電腦

視覺、資料科學、物聯網和雲端運算等核心技術，並以服務型的商業模式成功切入智慧零售、

智慧健康產業。在智慧零售領域發展中，目前已建置推薦系統、虛擬貨架、熟客系統、膚質

檢測及電子標籤等獨家技術解決方案，皆已獲得台灣數個零售業指標性龍頭客戶的青睞，取

得合作並順利導入。而在智慧健康領域中所發展的沉浸式體感光影平台技術及解決方案，也

已成功導入亞太區連鎖健身房，並將與客戶合作，擴大在連鎖健身房的智慧沉浸式體感光影

方案的複製擴散。同時也將針對切入線下場域之數據進行搜集、分析、運用和加值，也密切

和客戶、產業、學界合作，發展獨有的場域數據觀點分析技術，落實數據型服務平台，深化

商業模式。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秉持數位顯示系統技術領導者之使命，深耕創新顯示解決方案，並

以影像識別、人工智慧和雲端加值服務等為新聚焦方向。具體發展策略如下： 

(一)深耕光學核心技術以拓展跨應用領域光學元件與系統產品、半系統產品，強化產品附加價

值及價格競爭力，鞏固在顯示及影像技術領域之全球競爭優勢。(二)在背光模組技術方面，持

續研發各式側入式新型導光板、直下型導光鏡片、特殊光學控制膜片及Mini-LED背光模組，

並朝減少背光模組厚度、縮小邊框、增加光學效率、減少光學膜、降低LED使用量來開發輕薄

短小及節能、防窺專用、高動態對比的相關高價值應用顯示器產品，如遊戲機、平板電腦、筆

記型電腦、工業用監視器、車用抬頭顯示器與觸控顯示螢幕、醫療與電競用高階監視器、AIO
監視器及薄型化和智慧型高階電視、智能家居顯示模組等。(三)因應市場生意模式變化與客戶

之需求，產品發展已由純背光模組出貨導向結合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車用螢幕和抬頭顯示器

及電視外觀件設計及製造之半系統與整合性系統產品，以高度彈性之經營模式，提供品牌廠商

(Brand Name)/系統整合廠(SI)及面板客戶最佳設計、生產及全球售後之相關服務。(四)延續4K
投影新技術的不斷進步，主流產品事業群將持續推出多款具智能及固態光源的各種市場定位產

品，以提供消費者更多優質的選項。主流機種將因應固態光源產品與市場的逐漸成熟，快速切

入，以增進公司的成長動能。激光電視產品客戶初期導入市場反應良好，將持續優化激光電視

產品以擴大市場占有率，一○九年預計將有新的重要品牌客戶加入激光電視銷售行列。(五)以
超短焦技術為核心，結合雷射光學和4K UHD的技術優勢，透過自主開發的周邊互動、高強度

演算法與智能連結，為教育與商用提供專業的硬體顯示解決方案；同時擴大優勢平台效益，提

供非整機不同產品形式的嵌入式合作設計，擴大應用的滲透規模。(六)持續追求更高亮度、更

好解析並優化既有高階工程應用產品，並逐步發展遠距、自動、智慧與雲端功能，善用 ODM 
代工、彈性製造、嵌入設計及合作開發等不同生意模式，為大型展演與沉浸式情境營造等高端

市場與特殊應用客戶，提供應用導向之完整顯示解決方案，並進入新領域以滿足更多不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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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業應用的多元顯示需求。(七)發展結合人工智慧、深度學習、電腦視覺、物聯網和雲端運

算的數據型服務平台，以服務型商業模式切入智慧零售和智慧健康產業目標市場。並專注開發

感應控制融合、智能與機器人之相關核心技術。致力於安控、測繪及建模等無人機軟硬體平台

方案之研發設計，並發展無人機智能方案，拓展與安控測繪服務商、品牌商之合作機會。(八)
運用資訊新技術，統籌集團資源配置與確保資訊安全，以提升組織整體效能；定義營運所需之

資訊流程及系統資源運用，快速提供整合性的資訊管理平台；設計、規劃並執行雲端架構、數

位平台及 IOT 之環境與應用，促進集團新事業的拓展。(九)配合集團營運成長，籌措低成本

資金，以作為公司營運發展後盾並厚植長期發展實力。更將凝聚全員最高共識，貫徹中長期策

略，以團隊合作及積極創新的態度與執行力，專業管理以實現「科技扎根、永續經營」之使命，

並追求全體股東及員工之最大利益。

董事長：張威儀       經理人：林惠姿       陳士元       會計主管：何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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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資產負債

表，暨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

權益變動表、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

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

他事項段)，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

製，足以允當表達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個體財務狀況，暨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財務績效

及個體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

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中強光電股

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

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

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形

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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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評價 

 
截至民國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備抵存貨跌價為

44,393 千元，由於投影機、背光板及平面顯示器等產品技術變化快速，產品推陳出新，

管理階層需評估產品是否過時而有存貨跌價之情況；由於存貨帳面價值金額重大，且

存貨跌價之決定亦涉及管理階層重大判斷，因此，本會計師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本

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評估並測試呆滯及過時存貨有關內部控制設計及執

行之有效性；評估所採用之方法及關鍵假設，包括損失提列比率合理性；測試基礎資

料之來源，包括存貨庫齡及所使用之淨變現價值，並重新計算其正確性；透過分析性

複核程序評估整體存貨跌價之適足性。本會計師亦考量存貨揭露之適當性，請參閱財

務報表附註五及六。 
 

收入認列 
 

民國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帳列營業收

入淨額為 17,837,272 千元，其收入來源主要為投影機、背光板及平面顯示器等產品之

銷售及相關服務。由於收入係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之主要營運活動，收入於中強光

電股份有限公司將所承諾之產品或服務移轉予客戶而滿足履約義務時認列，且其合約

所協議之產品貿易條件不盡相同，導致滿足履約義務之時點不同，故收入認列之複雜

度高，因此，本會計師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評

估收入認列會計政策之適當性，評估及測試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執行產品

別分析性程序；在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時間選取樣本檢視其交易憑證，以確認收入

已作適當之截止；選取樣本執行交易細項測試，針對不同類型收入選取樣本複核合約、

銷貨單據重大條款及相關內容，檢視完成履約義務時點。本會計師亦考量合併財務報

表附註四及附註六有關銷貨收入揭露之適當性。 
 

其他事項-提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 

列入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個體財務報表之被投資公司中，部分被投資公司之財

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個體財務

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被投資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

之查核報告。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該等被投資公司採用權益法

之投資分別為(16,074)千元及(11,398)千元，分別占資產總額之(0.05)%及(0.03)%，民國

一○八年及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相關之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

合資損失之份額分別為26,894千元及34,611千元，分別占稅前淨利之(2.19)%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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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

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表未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繼續

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
算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

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

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

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  

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

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

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

，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

，惟其目的非對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

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

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

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

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

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中強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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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

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

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

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

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

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

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度 

個體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

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

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永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 (96)金管證(六)第 0960002720 號 

  (104)金管證審字第 104003090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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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

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

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

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

閱其他事項段），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八年及一○七

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

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

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中強光電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

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

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民國一○八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

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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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評價 

截至民國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備
抵存貨跌價金額為 670,061 千元，由於投影機、背光板及平面顯示器等產品技術變化
快速，產品推陳出新，管理階層需評估產品是否過時而有存貨跌價之情況；由於存
貨帳面價值金額重大，且存貨跌價之決定亦涉及管理階層重大判斷，因此，本會計
師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評估並測試呆滯及過時
存貨有關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評估所採用之方法及關鍵假設，包括損失提
列比率合理性；測試基礎資料之來源，包括存貨庫齡及所使用之淨變現價值，並重新
計算其正確性；透過分析性複核程序評估整體存貨跌價提列之適足性。本會計師亦考
量存貨揭露之適當性，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五及六。 

收入認列 

民國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帳列營業收入淨額為 48,711,259 千元，其收入來源主要為投影機、背光板及平面顯示
器等產品之銷售及相關服務。由於收入係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主要營
運活動，收入於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將所承諾之產品或服務移轉予客戶
而滿足履約義務時認列，且其合約所協議之產品貿易條件不盡相同，導致滿足履約義
務之時點不同，故收入認列之複雜度高，因此，本會計師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
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評估收入認列會計政策之適當性，評估及測試內部控
制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執行產品別分析性程序；在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時間選取
樣本檢視其交易憑證，以確認收入已作適當之截止；選取樣本執行交易細項測試，針
對不同類型收入選取樣本複核合約、銷貨單據重大條款及相關內容，檢視完成履約義
務時點。本會計師亦考量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及附註六有關銷貨收入揭露之適當性。 

其他事項-提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 

列入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合併財務報表中，部分子公司之財務報
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
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子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
告。該等子公司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總額分別為 125,772 千
元及 99,624 千元，分別占合併資產總額之 0.25%及 0.21%，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
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51,677 千元及 33,596 千元，分別占合併
營業收入之 0.11%及 0.06%；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被投資公司中，部分被投資公司之
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
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被投資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
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該等被投資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為
22,934 千元，占合併資產總額之 0.05%，民國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相
關之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為 783 千元，占合併稅前淨利之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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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

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

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

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

階層意圖清算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

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  
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

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

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

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
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
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
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
，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
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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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

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

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

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

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中強

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

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

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

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

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

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

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民國一○八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

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

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

之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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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

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安 永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 (96)金管證(六)第 0960002720 號 

  (104)金管證審字第 1040030902 號 
 

 
 
 
 
 
 
 
 
 
 
中華民國 一○九 年 二 月 十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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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一○八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小計 合計

以前年度未分派盈餘 8,274,934,352

減：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12,957,038

加：本期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14,210,364

未分派盈餘小計 8,276,187,678

本期稅後純益 1,153,070,353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15,307,035

108 年度未分派盈餘 1,037,763,318

本期可供分派盈餘金額 9,313,950,996

分派項目：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1.5 元) 651,634,665

期末未分派盈餘餘額 8,662,316,331
註 1：依財政部 87.4.30 台財稅字第 871941343 號函規定分配盈餘採個別辨認方式，擬優先分配

108 年度盈餘，若有不足部份則依盈餘產生之年度，採後進先出之順序分配之。

註 2：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小

數點後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董事長：張威儀       經理人：林惠姿       陳士元       會計主管：何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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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 

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經營之事業如下： 
一、CC01110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二、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三、CD01060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 
四、CE01030光學儀器製造業。  
五、CC0110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六、F40102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七、CC01990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

造業。（限園區外製造） 
八、CC01090電池製造業。（限園區外製造） 
九、研究、開發、生產、製造、銷售下列

產品︰ 
(一)各式液晶顯示器、投射系統及其模組

與背光裝置。 
(二)多媒體簡報系統設備及其軟體。 
(三)電漿顯示監視器/電視、液晶顯示型網

路個人電腦、液晶顯示型視窗終端

機、數位傳輸式液晶監視器。 
(四)發光二極體顯示器及其模組。 
(五)穿戴式裝置之投射系統。 
(六)商用無人飛航載具系統。 
(七)以上各項有關產品之受託設計開發、

顧問諮詢服務。 
(八)前各項產品之進出口貿易業務(許可

業務除外)。 
十、壓克力板之設計、製造及銷售業務及

有關產品之受託設計、開發、顧問諮

詢及進出口貿易業務 (許可業務除

外)。（限園區外分公司經營） 
十一、電源供應器、電動車、燃料電池有

關產品及前述產品零組件之設

計、製造及銷售業務。(限園區外

製造) 

第二條  
本公司經營之事業如下： 
一、CC01110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二、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三、CD01060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 
四、CE01030光學儀器製造業。  
五、CC0110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六、F40102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七、CC01990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

製造業。（限園區外製造） 
八、研究、開發、生產、製造、銷售下

列產品︰ 
(一)各式液晶顯示器/電視、投射系統及

其模組與背光裝置。 
(二)多媒體簡報系統設備及其軟體。 
(三)液晶顯示型網路個人電腦、液晶顯示

型視窗終端機、數位傳輸式液晶監

視器。 
(四)發光二極體顯示器及其模組。 
(五)穿戴式裝置之投射系統。 
(六)商用無人飛航載具系統。 
(七 )以上各項有關產品之受託設計開

發、測試、顧問諮詢服務。 
(八)前各項產品之進出口貿易業務(許可

業務除外)。 
九、壓克力板之設計、製造及銷售業務

及有關產品之受託設計、開發、顧

問諮詢及進出口貿易業務(許可業

務除外)。（限園區外分公司經營） 
十、電源供應器產品及其零組件之設

計、製造及銷售業務。(限園區外製

造) 

配 合 公

司 營 運

需 求 修

訂。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八

日，．．．(略)；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

三年六月十七日；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

五年六月十五日；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

○八年六月十三日；自股東會決議後生效，

修訂時亦同。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八

日，．．．(略)；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

○三年六月十七日；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

一○五年六月十五日；第二十一次修訂於

民國一○八年六月十三日；第二十二次修

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二日；自股東會

決議後生效，修訂時亦同。 

增 列 修

訂 次 數

及日期。 



32 
 

附錄一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有關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設立，定名為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本公司英文名稱為Coretronic Corporation。 

第二條 本公司經營之事業如下： 

一、CC01110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二、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三、CD01060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 

四、CE01030光學儀器製造業。  

五、CC0110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六、F40102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七、CC01990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限園區外製造） 

八、CC01090電池製造業。（限園區外製造） 

九、研究、開發、生產、製造、銷售下列產品︰ 

(一)各式液晶顯示器、投射系統及其模組與背光裝置。 

(二)多媒體簡報系統設備及其軟體。 

(三)電漿顯示監視器/電視、液晶顯示型網路個人電腦、液晶顯示型視窗終端機、數

位傳輸式液晶監視器。 

(四)發光二極體顯示器及其模組。 

(五)穿戴式裝置之投射系統。 

(六)商用無人飛航載具系統。 

(七)以上各項有關產品之受託設計開發、顧問諮詢服務。 

(八)前各項產品之進出口貿易業務(許可業務除外)。 

十、壓克力板之設計、製造及銷售業務及有關產品之受託設計、開發、顧問諮詢及

進出口貿易業務(許可業務除外)。（限園區外分公司經營） 

十一、電源供應器、電動車、燃料電池有關產品及前述產品零組件之設計、製造及

銷售業務。(限園區外製造) 

第三條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經董事會同意，得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為第三人提供擔保

背書保證作業辦法另訂之。 

第四條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對外投資，其投資總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並授

權董事會執行。 

第五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中華民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必要時經董事會決議及主管機關核

准後得於國內外其他地點設立分公司。本公司於股票公開發行後，非經股東會決議，

不得辦理撤銷公開發行。前開條文於本公司櫃檯交易買賣期間或上市期間不得變動

之。 

第六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悉依公司法相關法令及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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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股   份 

第七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佰億元，分為拾億股（含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

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之柒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其中未

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視需要分次發行。 

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八條 本公司發行之股票得採無實體發行，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發行其他有價

證券亦同。 

第九條 本公司股務作業，悉依相關法令及主管機關所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規定辦理。 

第十條 每年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

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前項期間，自開會日或基準日起算。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十一條 股東會召開情形如左︰ 

一、股東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 

二、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董事因股份轉讓或其它理由，致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得由持有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報經地方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集。 
第十二條 股東會開會時由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

倘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

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十三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前三十日通知各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於十五日前通知各

股東。通知應載明開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 

第十四條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須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或委託出席，以出席或委託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股東會採行電子投票列為本公司股東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其相關作業依主管機

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股東如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

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於會議後二十日內

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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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董事、審計委員會及經理人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九人，董事人數由董事會議定，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

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國內外同業水準支給議定。

本公司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人制

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

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它應行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之一 

         本公司由全體獨立董事依法組成審計委員會，並由其中一名獨立董事擔任召集

人。自審計委員會成立日起，由審計委員會或其成員執行主管機關法令規定之監

察人職權。 

第十九條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數之董事

召集之。不能出席之董事得書面授權其他董事代表出席。董事代理其他董事出席

董事會時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

集之。前述董事會召集方式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 
第二十條 董事會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之。 

第二十一條 董事會決議任何事項時，每一董事有一表決權，其決議除公司法或本章程另有規

定，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為之，並作成議事錄。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經理人之委任、解任及報酬，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經理人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限之存否及其範圍，由董事會另定之。 

 

第 五 章  會   計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屆會計年度終了

辦理決算。 

第二十四條 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造具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送交審計委

員會查核後，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

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發放對象為本公司員工，並得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及彌補以前年度虧損，次就其餘額提

列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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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法定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加計以

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後，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之。 

本公司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

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分，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法定

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分，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按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並依本公司資本及財務結構、營

運狀況、盈餘及所屬產業性質及週期等因素決定，得以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方式

為之，但因本公司目前所處之產業環境為營運成長期，本公司得依財務、業務及

經營面等因素之考量，若有發放現金股利，則至少佔當年度全部股利之百分之十。

本公司無盈餘可分派，或依本公司財務、業務及經營面等因素之考量，得將公積

全部或一部份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分派。

本公司董事會得決議購買董事之責任保險。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若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或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其認購價格或轉讓價格低

於法定限制者，應提請股東會依法令規定決議之。

第二十七條 股東股息及紅利之分派，以發放基準日時記載於股東名簿內之股東為準。

第 六 章  附   則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有關細則或辦法另由董事會訂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 三十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七日；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五

日；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八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

十六日；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二日；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四

月二十日；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

六月十八日；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第十三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日；第十

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

日；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

月十二日；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七日；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五

年六月十五日；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三日；自股東會決議後生效，

修訂時亦同。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威儀



36 
 

附錄二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1.目的：使本公司股東會議事程序有所遵循。 
 
2.範圍：本公司股東會議事程序，除依公司法、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規範及本公司章程另有

規定外，悉依本規則之規定行之。 
 
3.定義：無。 
 
4.權責： 

4.1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股東會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

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 
  

4.2 股東會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4.3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4.4 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

席，繼續開會。 
  

4.5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4.6 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

法之規定辦理。 
  

4.7 股東會若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

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5.參考文件：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規範。 
 
6.作業內容： 

  6.1 股東（或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應辦理簽到，簽到手續以繳交簽到卡代替之，並佩戴出

席證始得出席股東會議，憑此計算股權，並加計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6.2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如已逾開會時間不足法定數額時，主席得宣佈延

後開會時間，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

法定數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照公司法之規定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數已足法定數額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

決議，依公司法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6.3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一次集會如未能結束時，得由股東會決議在五

日內續行集會，並免為通知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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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出席股東發言時須先以發言條填明出席號碼及姓名及發言要旨，由主席定其發言之先後。 
  

  6.5 股東對於議程所訂報告事項之詢問，應於全部報告事項均經主席或其指定之人宣讀或

報告完畢後，始得發言。討論議案時，應依議程排定議案之順序討論，若有違背程序

者主席應即制止之。 
  

  6.6 出席股東發言提案之說明，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討論、質疑、答覆之發言、每人以

三分鐘為限，但經主席許可者，得延長一次並以三分鐘為限。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

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6.7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

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6.8 同一議案，非經主席許可，每人發言不得超過兩次。發言逾時、逾次或超出議案範圍

外時，主席有權制止。 
  

  6.9 討論議案時，主席得於適當時間宣告討論終結，必要時並得宣告停止討論。 
  

 6.10 經宣告討論終結或停止討論之議案，主席得即予提付表決。議案表決時，如經主席徵

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相同。 
  

 6.11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均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本公

司各股東，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均有一表決權。 
  

 6.12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表決之結

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記錄。 
  

 6.13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

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毋庸再行表決。 
  

 6.14 本公司股東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以及辦理委託書之徵求與非屬徵求之受託代理，

均依公司法及「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之相關規定辦理。 
  

 6.15 會議進行時遇不可抗力事件，即暫停開會，並由主席裁決續行集會方式。 

  
 6.16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維

持秩序時，應佩帶「糾察員」字樣臂章。 
  

 6.17 本辦法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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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個別及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及最低應持有股數 

 

一、 截至一○九年四月十四日（一○九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本公司已發行及流通在外股份

總數為434,423,110股。 

二、截至一○九年四月十四日（一○九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本公司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如下

表所列︰ 

名 稱 姓   名 持有股數 持有比例(%) 

董   事 張威儀 7,921,463 1.82% 

董   事 迅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5,062,551 3.47% 

董   事 杜德成 0 0.00% 

董   事 鄧傳馨 0 0.00% 

獨立董事 陳鴻基 0 0.00% 

獨立董事 周行一 0 0.00% 

獨立董事 姚謙 0 0.0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及成數 22,984,014 5.29% 

三、截至一○九年四月十四日（一○九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本公司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

數為16,000,000股。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  




